[image: image1.wmf]三江学院文件

校字〔2011〕105号

[image: image2.wmf]
关于印发《三江学院门卫安全管理制度》
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切实加强校园治安管理，严格控制人员、车辆、货物正常出入，确保校园良好的治安秩序，维护学校安全，经学校研究，特制订《三江学院门卫安全管理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三江学院门卫安全管理制度》
三 江 学 院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主题词：门卫安全  管理制度  

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31日印发

附件：

三江学院门卫安全管理制度
为切实加强校园治安管理，严格控制人员、车辆、货物正常出入，确保校园良好的治安秩序，维护学校安全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 人员进出校门，凭以下有效证件：
一、本校师生员工进入校门须持学校下发的有效证件（工作证、学生证或其它有效证件）。
二、校内临时务工、经商人员进入学校须持保卫处发放的“临时出入证”，并自觉接受门卫的检查。
三、来校办理业务、联系工作或探亲访友人员，须凭单位介绍信或持本人身份证及有效证件，经门卫验证登记后，经同意方可进入校园。
四、学生家长（含亲属）进入校园，须凭身份证或有效证件，并报出探望客学生所在的院系，经门卫登记允许后方可进入校园。
五、新闻媒体、电视台等单位或个人进入校园，须凭单位介绍信或有效证件，经学校领导或学校宣传部门同意，在门卫登记后方可进入校园。
六、来校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或临时来校借用、租用教室、操场、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举办各类活动的单位或个人，须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，经学校保卫处同意，由门卫安排有序进入。
七、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准携带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及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化学物品进入校园。
八、严禁下列人员进入校园：
1、违法传销人员、推销各类商品人员、流动商贩、张贴各类宣传广告人员。
2、闲杂拾荒人员、未经许可收购废品人员。
3、患有精神病及传染病人员、老弱病残人员、无人看护的儿童。
4、社会闲杂人员、醉酒和衣冠不整者。
5、携带宠物者。
九、禁止在学校大门前、学校大门两侧摆摊设点。未经学校许可，任何单位（部门）和个人不得在校内设摊经商。

第二条  货物进出校门须履行下列手续：
一、携带或运载贵重器材、大件物品出校门，必须主动出示主管部门开具的证明，到保卫处办理“货物出门证”，自觉接受门卫的查验，若手续不全或来路不明者，门卫有权查询，并报保卫处查处。
二、在校施工、经营、经商等单位或个人的材料、各类物品出门，须凭学校保卫处开具的“货物出门证”，经门卫查验无误后方可出门。
三、学生携带电脑出门，须凭学生公寓宿舍管理员签发的“电脑准出证”，经门卫查验登记后方可出门。

第三条  机动车进入校园，须履行下列手续：
一、学校教职员工的车辆进入校园，凭学校保卫处发放的《三江学院机动车通行证》，从一号门或二号门进出。
二、在校从业、经商等外单位车辆进入校园，凭学校保卫处发放的《三江学院机动车临时通行证》，方可进入校内。
三、长期为学校学生食堂、商业街、学生公寓等部门送货的车辆一律凭学校保卫处发放的《三江学院机动车临时通行证》从指定的大门进出。
四、临时来校办理业务、联系工作、探亲访友的外来机动车辆进入校门，必须经门卫同意、登记、并换发《三江学院校内临时通行证》后方可进入校园。
五、来校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（如水电维修、消防、救护、公安、司法、抢险、邮政、运钞等）相关单位应提前告知，经门卫问明情况后方可进入校园。
六、严禁车容不洁、无牌无照或证照不全的可疑外来机动车进入校园。
七、严禁携带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污染、放射性物品的车辆进入校园。
八、严禁超吨位的大型机动车进入校园（特殊情况须征得学校同意）。
九、机动车进入校园，按校内设置的交通标志、标识限速行驶，禁止鸣号，禁止驶入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，并服从校内保安人员的管理，自觉停入就近车位，严禁乱停乱放、违规行驶。
十、非机动车进入校园须按指定地点有序停放，妥善保管，严禁在校内骑行。确因维修工作需要骑行的，经保卫处同意，办理“校内准骑证”的非机动车辆可在校内骑行。

第四条  学校大门实行定时开关制度：

一号门：

行人、车辆：24小时通行。

东一食堂、东商业街送货车辆指定从一号门进出，进出时间：上午6：00-7：30；下午14：30-16：30；晚上19：00-22：00。

二号门：

行人、车辆：24小时通行。

特殊情况时，食堂、商业街送货车辆可从二号门进出，进出时间与一号门相同。
三号门：

行人、车辆限时通行，当天22:00至次日6:00禁止行人、车辆通行。

西区学生食堂、南商业街及北商业街送货车辆一律从三号门进出，进出时间与一号门、二号门相同。

为学生食堂清理泔水、为学校清理垃圾的车辆一律从三号门进出，进出时间：每天18:00-22:00。

四号门：

行人24小时通行，机动车辆禁止通行。

        非学生上下课、晚自习期间各大门关闭，只开小门，门卫履行检查制度。晚19：00各大门关闭后，校外人员一般禁止进入校园，原则上，学生只准进不准出，因特殊情况，学生需要出入校门的，应由学生所在的院系或学工部门签发假条，经门卫验明登记后方可出入。任何人不得干扰或妨碍门卫工作。

第五条  校园内举办重大活动（如新生入学、老生离校等）时，学校执行特别临时门卫管理制度。

第六条  对门卫的基本要求：
一、门卫值班室内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，不得寄存或堆放私人物品，保持室内整洁。
二、门卫人员要履行职责，坚守岗位，着装整齐，举止端庄，文明执勤，礼貌服务。
三、在规定的时间内立岗服务，严禁闲杂人员进入门卫室，严禁门卫岗上看书、看报、聊天、吸烟、打盹或干私活。
四、关注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安全，督促车主车辆有序停放，发现疑似车辆和人员应加以盘问和控制。

第七条  校内外人员出入校门都必须自觉遵守门卫管理制度，服从门卫管理。对违反本规定者、无理取闹者，视情况给予教育或处理。

第八条 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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